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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市辖滨城区、无棣县、阳信县、沾化县、惠民
县、博兴县、邹平县及滨州经济开发区，设１７个街道
办事处、５２个镇、１８个乡，另设１个沾化县海防办事
处，总人口３７３．１６万人，农业人口２９６万人，全市土
地总面积为 ９４．４５万 ｈｍ２，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
６．５０万ｈｍ２，农村人均居民点占地２１９．６４ｍ２。

１　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分析

（１）弃老宅、建新宅，大量耕地被占用。改革开
放以来，“三农”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农民收入不断

增加，对住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改善广大农民

居住条件的同时，大量旧宅基地被弃用，造成了土地

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则有大量良田被占用，导致耕

地日益减少。

（２）农村居民点扩张无序，一户多宅现象严重。
农村大多奉行“一户一房”的原则，由于农村居民认

识上的偏差，认为宅基地及其房屋是个人私有财产，

可以继承下来，于是在不放弃原有宅基地的基础上，

借家庭人口的增多，更积极地申请新宅基地，向外扩

张，形成了“一户多宅”现象；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

济的不断发展，以前窄小的住房已跟不上农村居民

的要求，于是申请新的宅基地，致使荒旧宅基地面积

不断增加。

（３）规划落后，导致农村居民点利用效率低、布
局散乱。由于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村庄建设规

划贯彻执行的难度较大，农村居民点用地没有统一

规划，基本上处于自发性的发展之中，水、电、路等公

共设施的配套建设滞后，形成了农村居民点内部不

合理、整体零乱、布局散乱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村容

村貌。

（４）农村居民点内部闲置土地比重高，“空心
村”现象严重。农村居民普遍存在多占、早占宅基

地建房的心理，不断地占用新宅基地建设新住房。

一是呈“线型”扩张，即农民建新房沿公路延伸；二

是呈“块状”扩张，新建住宅不断向村庄外扩展，村

庄周围新房林立，村庄内部破破烂烂，形成“空心

村”。滨州市农村居民住宅绝大多数以独居小院为

主，占地面积较大，建筑容积率却比较低，即新住宅

的建设和旧住宅的荒废造成了农村居民点内部闲置

和废弃土地较多。

（５）房屋设计标准差，功能混乱，基础配套设施
水平低，人居环境较差。由于农村居民的房屋缺少

正规设计，９０％以上的住户沿袭传统的房屋建设格
局，功能混乱。部分村庄没有进行统一规划或统一

规划了却没有严格执行，村庄内没有配套的基础设

施，或配套的基础设施水平低，村内道路弯曲，卫生

条件差，既影响美观又极易传播疾病，农村居民的人

居环境较差。

２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增地潜力分析

（１）农村居民点整理现状及潜力。随着农村经
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经济实力增强，通过

迁村并点、平改楼、空心村治理、发展小城镇和中心村

等措施，规划人均居民点用地控制在１５０ｍ２以内，逐
步整理农村居民点，农村居民点整理总潜力为２．２６
万ｈｍ２，占现有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３４．８％。整理出
的土地作为后备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其中可增加耕地

１．９３万ｈｍ２，增加耕地潜力系数为２９．６４％，占该区域
开发整理增加耕地潜力总面积的１４．４３％。

（２）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级和分布。以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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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本单元，以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潜力系数

为标准，将全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为２个等级，
增加耕地潜力系数３０％以上的为Ⅰ级，２０％ ～３０％
的为Ⅱ级。

Ⅰ级潜力区为：滨城、惠民、阳信、无棣、沾化，分
布于该市的中北部，共涉及５７个乡（镇、办事处）。

Ⅱ级潜力区为：博兴、邹平，分布于该市的南部，
共涉及２８个乡（镇、办事处）（表１）。

表１　滨州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ｈｍ２）

县区
待整理农村

居民点面积

可增加农用地面积

小计 增加耕地

增加耕

地系数
潜力等级

滨城区 ８８８７．０３ ３７３５．０３ ２８８１．０２ ３２．４２ Ⅰ
惠民县 １１８１２．５４ ３７１０．４２ ３５６３．８５ ３０．１７ Ⅰ
阳信县 ９３１５．５０ ３４６７．４５ ３１２０．７０ ３３．５０ Ⅰ
无棣县 ７２８８．５３ ２２２７．４５ ２２２７．４５ ３０．５６ Ⅰ
沾化县 ８６５４．９９ ３５６４．１８ ３０５０．６０ ３５．２５ Ⅰ
博兴县 ８２９０．８３ ２１６０．９８ ２１６０．９８ ２６．０６ Ⅱ
邹平县 １０７６２．５５ ３７６８．８８ ２２６１．７３ ２１．０１ Ⅱ
合计 ６５０１１．９７ ２２６３４．３９ １９２６６．３３ ２９．６４

３　对策建议

（１）加强领导，严格新增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
首先应该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从组织上强化领导，从

规划上高点定位，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规律，坚持按

规划、计划、标准、程序、权限依法审批，不得自行选

址，不得超标准、超权限办理。加大“一书两证”的

发放力度，调控农民建房行为，确保农民所建房屋、

农村道路、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均按规划布局建设。

（２）加大宣传，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要充分
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采用丰富多样、通

俗易懂的方式，加强农村居民点整理宣传教育，提高

全民农村居民点整理意识，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

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明确细化责任，使农村宅基

地的使用和管理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

（３）强化宅基地规划管理。要结合当前新一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抓紧编制完善乡（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科学、实际”为原则，以“居

住合理、节约用地”为目的，合理确定小城镇和农村

居民点的数量、布局、范围和用地规模。

（４）积极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实现农村土地
集约利用。通过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既实现了积极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了对存量建设用地挖潜的

力度，又可以将整理后的农村居民点复垦为耕地，增

加有效耕地面积，获取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实现耕地

的“占补平衡”。

（５）整合部门和社会资源，形成多元化的投入
机制。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牵涉面广、工作量大，需

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要改变目前单一由政府投资居

民点整理工作的模式，多渠道向社会募集居民点整

理资金。首先，要在巩固政府专项资金投入的基础

上，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单位和个人资金

投入。其次，通过开展合作，引进和利用外资，逐步

形成政府投资为引导、政府投入与社会投资相结合

的农村宅基地整理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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